
晋江市人民政府青阳街道办事处文件  

晋政青〔2022〕31号


青阳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2022年

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各中小学、幼儿园，各有单位：
为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保障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根据省委宣传部等15个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教安〔2015〕18号）、《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十一个“晋江市学校交通和防溺水安全教育周”活动的通知》（晋政办明转〔2022〕23号）精神，结合我街道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有关文件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齐抓共管，按照分级负责制全面落实青少年儿童监管责任，切实保护街道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维护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
二、目标任务
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强化措施，进一步健全家校协作、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预防街道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推动“平安校园”创建，助力“平安晋江”建设。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领导，成立青阳街道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蔡少林（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叶世康（办事处副主任）
庄龙彬（派出所副所长）
庄景炜（综合执法队队长、财政所负责人）
成  员：王明溪（教育办主任）
颜  彦（社区治理办副主任）
陈菁滢（社会事务办副主任）
柯秀琴（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锦云（妇工委主任）
曾马陆（关工委主任）
陈兴虎（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
林春节（综合执法队副队长）
柯明珠（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各社区主任、学校负责人
四、工作职责
2022年5月16日—5月22日，是第十一个“晋江市学校交通和防溺水安全教育周”。各有关部门、社区和学校要认真对照职责，密切配合、充分履职，形成联防联动机制，共同做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
（一）各社区：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发挥熟悉当地情况和直接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优势，实行社区干部包片，落实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的各项工作措施。
1．全面掌控辖区内所有水域。要对辖区内水域统一编号，落实承包人或管理人员责任，确保辖区内无防溺水监管盲点；在每年5—10月份，在社区设置防溺水宣传栏（含LED显示屏），利用社区广播等宣传平台定期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
2．全面排查辖区内水域隐患。把水域隐患排查纳入安全生产月检查，社区巡逻队可联合学校组织人员，对辖区内公园、江海河湖、水库、池塘、建设工地水坑、水池等水域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巡查。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指定专人做好排查登记（见附件2），如需添装警示牌请于5月20日前以“单位名+内容+数量”形式报送教育办，要及时落实安装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杜绝“有警示、无防护”现象。
3．定期巡查辖区内所有水域。要在事故多发地设立巡视员或义务监管员，把水域巡查纳入社区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的工作职责；尤其要重点发挥社区巡逻队作用，建立辖区内水域日常巡查制度和监督制度，切实做到人员到位、巡查到位、监督到位，实现辖区内水域日常巡查全覆盖，及时劝阻青少年儿童涉水行为。在巡查过程中，要加强重点时期（每年5—10月份的节假日，包括暑假）和重点时段（每天的10：00—18：00）的巡查力度，并建立通报制度，及时将发现和劝阻情况通报给青少年儿童所在学校、教育办，以便及时督促提醒家长（监护人），及时教育和监护青少年儿童。各社区要加强对巡查人员的培训和监督，确保到岗到位，并切实履行职责，确保不流于形式。
4．发挥优势开展宣传教育。要通过定期召开辖区企业主会议和社区干部会议、进社区入户和进企业开展宣传等多种形式，要求各企业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和留守儿童监护人要切实时刻关注孩子动态，做到孩子外出时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父母因外出务工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二）教育办：主动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督促各学校充分履行宣传教育责任，将防溺水教育工作职责和任务要求落实到每一所学校，将安全教育覆盖到每一名学生。督促学校经常性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生动活泼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加强家校沟通和联系，特别要对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家庭等重点对象，深入家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掌握学生放学放假期间的监管情况；对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的家长，可适时请家长到校谈话。尤其要在暑假前，通过与家长签订安全监管承诺书、发放家校联系卡、致家长一封信、召开线上家长会等方式，提醒学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
（三）派出所：加强联防联动，建立应急防控预案。扎实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加强对学生的宣传教育，上好法制宣传课，提醒家长做好监护工作。加大辖区安全巡查力度，发现隐患性苗头及时制止。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应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四）财政所：对于按照“一镇（街）一校一游泳馆（池）”模式建设的学校游泳馆（池），并能与周边游泳馆（池）资源共享或在暑假期间免费或低收费向辖区内未成年学生开放的，建设资金按市、街各50％比例予以分担。
（五）自然资源管理所：负责督促相关社区对废弃、公共场地遗留下来的坑洼进行回填，无法回填的应设立警示标志，设置有效的防护设施，并加强巡查管理工作。
（六）综合执法队：加强房屋建筑工地施工形成的水池、水坑的管理，督促相关企业对危险水池、水坑及时回填，无法回填的应设立警示标志，设置有效的防护设施，并加强巡查管理工作。
（七）卫生服务中心：及时组织对溺水事故的救援，配合学校做好预防溺水教育工作，帮助青少年儿童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救人自救常识。
（八）社区治理办：加强对青少年儿童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将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评和安全社区创建内容。根据市政府授权，依法组织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九）工会、妇联、关工委：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青少年儿童教育和关爱工作，高度关注外来务工子女和留守儿童，积极与外来务工子女和留守儿童家庭进行联系、沟通，不断丰富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外来工子女和留守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进一步优化青少年儿童的生长环境。
（十）驻街其他各有关部门：对照自身职责，积极配合，开展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
五、其他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溺水是我市青少年儿童意外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给学生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各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规定，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理念，把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作为当前安全工作的重点，建立政府主导、各尽其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社区为主、联防联控的防范工作机制，切实保护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维护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 
（二）加强督促指导，务求取得实效。各有关部门、社区要按照“条块结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及“一岗双责”的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建立健全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责任制和追究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教育办要牵头，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有关单位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机制健全、任务明确、措施到位。一旦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要迅速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并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处置和调查处理规定进行处置。对发生安全事故的，要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加强责任倒查，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造成事故发生的单位和责任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附件：1.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中小学生（幼儿）家长的一封信
2.青阳街道2022年学校周边潜在危险水域排查登记表
青阳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13日       

附件1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家长朋友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朋友：

溺水是造成学生（幼儿）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溺水又将进入高发季，希望广大家长朋友务必要增强安全意识和监护意识，切实承担起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加强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期间和孩子结伴外出游玩时的管理，经常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给孩子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不断加强孩子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孩子们的避险防灾和自救能力，严防意外事故发生。要重点教育您的孩子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千万不要用手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即寻求成年人帮助。
学生安全工作需要各方面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保障学生（幼儿）平安健康成长而努力。
祝您的孩子平安、健康、快乐！

晋江市教育局
青阳街道办事处
                                      2022年  月  日


家长回执

学校已通过□家访、(召开家长会、□邮寄、□其他方式（请在□处划√）的方式将《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中小学生（幼儿）家长的一封信》交给我。我已认真阅读了一封信的内容，了解了预防溺水的相关要求，一定承担起监护责任，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

 
学    校：                             班    级：                    
 
学生姓名：                             家长签字：                   
2022年   月   日

附件2

青阳街道2022年学校周边潜在危险水域排查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领导签名：               填报人签名：               2022年   月   日

	序号
	排查项目
	隐患具体地址
	所在社区
	设立安全
警示牌数量
	设置安全
护拦长度
	整改措施
	排查人员
	联系电话

	1
	工地
	
	
	
	
	
	
	

	2
	公园
	
	
	
	
	
	
	

	3
	沟渠
	
	
	
	
	
	
	

	4
	水塘
	
	
	
	
	
	
	

	5
	水坑
	
	
	
	
	
	
	

	6
	溪湖
	
	
	
	
	
	
	

	7
	下水盖
	
	
	
	
	
	
	

	8
	废弃水井
	
	
	
	
	
	
	

	备注：请各社区联合所在学校进行全面排查登记，于5月27日前将填写的登记表和各危险水域具体位置有安装警示牌各1张图片和回执单，统一打包压缩发送至街道教育办备案，邮箱：wjh149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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